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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PP 模式在廉租房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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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我国廉租房建设中存在的资金短缺问题，提高廉租房建设质量和管理效率，借鉴国际上流行的

PPP 模式。以蚌埠市为例，就 PPP 模式在廉租房建设中的应用进行研究，深入探究廉租房建设发展现状，分析 PPP

模式应用于廉租房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设计具体的运作方案，为其更好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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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廉租房作为我国保障性住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解决最低收人家庭住房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由于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和福利

性，很难依靠市场自行提供，主要由政府财政拨款供给，面临着融资渠道单一、资金不足、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这些问题严

重制约了廉租房在我国的发展。如何解决政府资金短缺问题，提高廉租房建设质量和管理效率成为当前各地政府重要研究事项

之一，引入国际上流行的 PPP模式，将有助于解决这一困境。 

2 PPP 模式的内涵及组织运作 

PPP(Public—Private—Partneraship)模式，又称公私合营模式，指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为了合作建设基础设施项目，

或是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协议为基础形成的一种合作关系。在该模式下，参与方以“双赢”或“多赢”为合作理念，

合理分担风险，充分发挥各方优势，预期可达到比单独行动更有利的结果。其组织运作可由图 1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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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政府根据需求提出一项公共项目，并进行项目招标，选择合适的私人部门进行合作，随后与私人部门共同组建特殊

项目公司，由特殊目公司负责项目的融资、设计和建设等工作，特殊项目公司在双方约定的特许期内运营公共项目，获取收益，

待特许经营期满后，将项目的经营权或产权移交政府，由政府进行后续的运营。 

3 蚌埠市廉租房建设现状 

3.1蚌埠市廉租房建设取得的成效 

2008 年，蚌埠市第一个廉租房项目陶店新村建成，共计投资 8069 万元，之后又陆续开展了喜迎门、张公山等 30 多个廉租

房建设项目，截至 2016年底，蚌埠市累积开工建设 24600多套廉租房，为 1.6万户困难家庭提供了住房补贴，解决了部分低收

人人群的住房问题，使这些低收人家庭真正实现了“住有所居”。 

3.2蚌埠市廉租房建设存在的问题 

(1) 融资渠道单一，资金不足。 

根据《蚌埠市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管理办法》，蚌埠市廉租房资金可来源于政府财政预算、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土地出让

金净收益、中央和省级补助以及社会捐赠等，但在实际生活中还是主要依靠政府财政预算，相比于现代金融市场上多元化的融

资渠道，显得尤为单一，加之实行营改增后，蚌埠市财政收人明显降低，可用于廉租房建设的资金进一步减少，资金不足成为

制约蚌埠市廉租房发展的关键问题。 

(2) 保障对象不明确，覆盖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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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廉租房保障对象为最低收人家庭，但在实际生活中，没有特别科学的标准可以用于判定到底哪一个家庭属于最低收人

家庭，从而造成廉租房保障对象不明确。当前蚌埠市廉租房申请人必须具备民政部门核发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也就是说蚌埠市廉租房申请人仅限于城市低保户，这就缩小了廉租房保障对象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蚌埠市廉租房覆盖率

偏低。 

(3) 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低。 

廉租房作为我国保障性住房之一，具有很强福利性和公益性，面向对象为最低收入家庭，收取租金低，然而开发耗资大，

项目回收周期长，因此经济效益较低，这对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人企业来说，并不具有投资吸引力。并且投资者退出廉租房

建设项目的机制还不够完善，目前蚌埠市仅采取政府回购这一种方式，增加了私人开发商投资廉租房建设的风险，这些都极大

地降低了社会资本参与廉租房建设领域的积极性。 

3.3蚌埠市廉租房建设资金需求分析 

依据蚌埠市“十三五”总规划和各城镇规划，2020 年底蚌埠市常住人口总规模预计达 179.5 万。按照中国统计年鉴采用的

城镇居民收人分组方法计算，最低收人人口约占常住人口 10%左右，到 2020 年底蚌埠市最低收入人口约为 17.95 万，假设每个

家庭有三个人口，则最低收人家庭约为 5.98万户，以 50 平方米每户的标准计算，则到 2020年底廉租房需求规模约为 299万平

方米，目前蚌埠市已建成廉租房规模约 143 万平方米，还需新建规模为 156 万平方米，以 2016 年平均造价 1795 元每平方米计

算，共需投人资金 280020万元，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对蚌埠市廉租房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挑战，引人新的融资模式迫在眉睫。 

4 PPP 模式应用于蚌埠市廉租房建设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4.1 PPP模式应用于廉租房建设的必要性 

(1) 缓解财政压力。 

根据对蚌埠市廉租房建设资金需求的测算，发现蚌埠市廉租房建设仍面临着巨大的资金需求，单靠政府财政支出难以解决

资金问题，采用 PPP模式可以有效引人民间资本，拓宽廉租房建设的融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2) 提高建设质量和管理效率。 

由于政府并不是房屋建设的专业者，在廉租房建设中如果仅仅由政府全权参与，建设质量不合格和管理效率低下等弊端将

会日渐暴露，从而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而私人企业作为专业的房地产开发商，拥有先进成熟的房屋规划设计、开发建设和管

理运营技术。在廉租房建设中引人 PPP 模式，让政府重点做好政策引导、整体把控、项目监督等工作，私人企业则负责专业设

计、融资建设、日常管理等工作，可以充分发挥政府和私人企业的优势，有效降低建设成本，提高廉租房建设的运营效率和服

务质量。 

(3) 助力房地产市场调控。 

在廉租房建设中弓 I 人 PPP 模式，不仅可以解决廉租房建设中出现资金短缺问题，还会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起到积极的作

用。一是政府与私人企业进行合作，从市场上购买挤压的商品房作为廉租房房源，有助于去库存;二是廉租房对土地的需求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商品房的土地供应，从而抑制商品房建设规模较快的增长速度;三是将民间资本引人廉租房建设，可以分流部

分投资资金，降低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减少房地产市场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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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PPP模式应用于廉租房建设的可行性 

(1)充足的民间资本。 

近年来蚌埠市年末住户存款余额一直呈逐年增加的趋势，2012 年至 2016 年年末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 7.9%以上，为蚌埠市

积累了充足的民间资本，而充足的民间资本又为在廉租房建设中引人 PPP 模式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2016 年末蚌埠市金融

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 1855.14亿元，比年初增加 238.6亿元，增长 14.8%，其中住户存款余额为 867.32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7.9%。 

(2) 相对稳定的收益。 

私人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廉租房建设中引人 PPP 模式能否运行关键在于私人企业是否有利可图，而事实证明廉租

房项目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给私人企业带来回报的。虽然廉租房项目回收期长，收益低，但是政府一般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如税收减免、利率补贴等，以弥补私人企业较低的利润，使得私人企业能够相对稳定的收益，加之拥有政府的信誉担保，相比

与其它投资项目，风险更低。 

(3) 良好的运作基础。 

PPP模式最早起源于英国，20世纪 90年代末，我国首次采用 PPP模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随后 PPP 模式便被广泛应用于我

国公共项目，上海、重庆、沈阳、昆明先后在保障性住房领域引人 PPP 模式，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为在蚌埠市廉租房建设中引人 PPP模式提供了良好的运作基础。 

5 蚌埠市廉租房建设中引入 PPP 模式的方案设计 

基于 PPP 模式应用于廉租房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结合蚌埠市廉租房发展现状，提出在廉租房建设中引人 PPP 模式的三

种方案。 

5.1政府与私人企业共同出资新建廉租房 

蚌埠市廉租房需求较大，可采取由政府和私人企业共同出资新建的模式。具体方案为双方签订合同，由政府主导，私人企

业积极参与，按一定的比例进行投资，新建项目完成后，基于廉租房产权归属问题，提出两种运作方案。第一种是产权归政府

所有，政府根据廉租房后续运营情况给予私人企业应有的收益，第二种是产权暂时归私人企业所有，由私人企业负责运营，获

取收益，运营期满后，将所有权转交政府。 

5.2政府部门向私人企业购买积压的商品房并进行改建 

截至 2017年 9 月，蚌埠市库存房面积约 478万 m2，可供销售的商品房达 45371套，而存销比仅为 8.7,造成了大量的商品房

积压。鉴于此，政府可以以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向私人企业购买积压的商品房，并按照一定的标准改建为廉租房。利用这种合

作方式，不仅解决了廉租房建设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蚌埠市房地产积压问题。 

5.3将已建成的廉租房交由私人企业运营 

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协议，将已建成的廉租房交由私人企业运营，私人企业向政府一次性支付预期收益，在协议约定的期

间负责廉租房的出租、维修、物业管理，以此回收成本、赚取利润，运营期满后，将廉租房移交政府管理，如较为典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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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Transfer—Operate—Transfer)模式。由于私人企业比政府在物业管理方面更加专业，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高廉租房运营

过程中的管理效率。 

6 引入 PPP模式进行廉租房建设的建议 

6.1建立合理的分险分担机制 

廉租房建设中存在着诸如土地风险、政策风险、信用风险、建设风险、市场运营风险等众多因素，引人 PPP 模式进行融资

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险分担机制是否合理。一个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能够有效降低各参与主体的风险，增加私人部门

投资廉租房项目的吸引力。因此政府与私人企业进行合作时，双方应注重进行合理的分险分担。例如由政府承担土地风险、政

策风险等，私人企业承担建设风险、市场运营风险等，通过将不同分险分配给最有能力承担此类风险的参与主体，进而实现“双

赢”。 

6.2创新科学有效的激励措施 

在廉租房建设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有助于带动民间资本参与廉租房建设的积极性，提高融资效率，因此政府部门可以借鉴

国内外经验，积极创新科学有效的激励措施，如针对廉租房建设、运营各环节涉及的税费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从而降低私人

企业的投资成本，或在向参与廉租房建设的私人企业提供贷款时，给予部分利率优惠，减轻投资主体的利息负担等。 

6.3成立专门的 PPP管理协调机构 

引人 PPP 模式进行廉租房建设，投资体量大，利益诉求主体多元，各参与主体间的关系复杂，由政府或各参与主体管理通

常会出现很多问题，如寻租行为、多头管理现象，因此可以设立专门的 PPP 管理协调机构，负责项目的组织、管理以及协调。

这不仅能够有效规范政府的管理行为，防止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寻租行为，也有助于减少多头管理的现象，提升廉租房建设

的效率，其次专门的 PPP 管理协调机构往往能够站在公立的角度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关系，更加公正透明，有助于项目的顺利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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